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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憲法，保障人權 

壹、人民權利的保障書 
六十二年前的今天，中華民國憲法開始施行 1。憲法的「前言

」指出：「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

生創立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寧

，增進人民福利，制定本憲法，頒行全國，永矢咸遵」。 
制定一部「頒行全國，永矢咸遵」的憲法，一直是中山先生

的夢想。民國九年八月，中山先生就寫道：「夫憲法者，國家之

構成法，亦即人民權利之保障書也；……夫民國九年，人民求憲

法而不見，……則惟有努力奮鬥，期必達目的而後止。吾知中華

民國憲法必有正式宣告於海內外之一日」
2
。 

民國三十六年憲法終於頒行，除對國家的構成立下宏規之外

，特別在前言強調「保障民權」的制憲宗旨，並在本文第二章（

第 7 條至第 24 條），詳細規定人民的基本權利，包括人身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言論、講學及出版自由、秘密通訊自由、信仰宗

教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平等權、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

、請願權、訴願權、訴訟權、參政權、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和其

他自由與權利，凡「不妨害社會秩序公共利益者」，均受憲法的

保障，任何人不得非法侵犯。 
為實現制憲宗旨，憲法明定司法院設大法官，負責解釋憲法

及統一解釋法律與命令，同時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命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以確保憲法做為國家根本

大法的功能，達成維護憲政秩序並保障人民權利的目的。 
然而，憲法詳密的規定，並不當然獲致保障民權的成果。憲

法頒行之時，政局動盪，民生凋蔽；未幾，國家遭逢巨變，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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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大法官會議雖於民國三十七年七月成立，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

制，維護憲政秩序及保障人權的功能，並未充分發揮。以第三屆

為例，從民國五十六年到六十五年，九年之間只有二十四件解釋

，而且每一件都是來自政府機關的聲請。憲法許多保障人權的規

定，也只是著於官府的文書而已。 
這種情形到民國七十六年七月解除戒嚴之後，發生重大的改

變。人民改以更積極的態度，關注憲政秩序的發展；並且在基本

權利遭受公權力侵害之時，勇於主張憲法權利，據理力爭。最近

十年的大法官解釋，由人民聲請的比率達 76％。大法官維護憲政

秩序及保障人權的釋憲功能也逐漸發揮。 
貳、維護民主憲政 

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隨政府來臺後，雖然任期屆滿，但因無

法在原選區辦理改選，乃依大法官釋字第 31 號解釋的意旨，繼續

行使職權。惟時日一久，外界輒有「萬年國會」的譏評。民國七

十九年六月，大法官公布釋字第 261 號解釋，明確指出：「民意

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為適

應當前情勢，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除事實上已不能

行使職權或經常不行使職權者，應即查明解職外，其餘應於中華

民國八十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終止行使職權，並由中央政府依

憲法之精神、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法規，適時辦理全國性之次屆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這號解釋，促成

國會全面改選，確立中央民意代表定期改選的制度，為民主憲政

樹立新的里程碑。 
民意代表定期改選的制度，即使以修憲的方式，也不能任意

改變。民國八十八年九月第三屆國大代表修正憲法增修條文，分

別延長自己的任期 2 年又 42 天，及第四屆立法委員任期 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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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憲的方式，延長自己及當屆立法委員的任期，是否違憲？有

人認為憲法不可能牴觸憲法，但民國八十九年三月公布的釋字第

499 號解釋指出：「憲法條文中，諸如：第一條所樹立之民主共和

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利、以及有關

權力分立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

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行

憲法賴以存立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因

此修憲亦不可悖離此等基本原則。大法官進一步宣示，依「國民

主權原則，民意代表之權限，應直接源自國民之授權，是以代議

民主之正當性，在於民意代表行使選民賦予之職權須遵守與選民

約定，任期屆滿，除有不能改選之正當理由外應即改選，乃約定

之首要者，否則將失其代表性」；「國民大會代表及立法委員任

期之調整，並無憲政上不能依法改選之正當理由，逕以修改上開

增修條文方式延長其任期，與首開原則不符。而國民大會代表之

自行延長任期部分，於利益迴避原則亦屬有違，俱與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不合」。大法官據此宣告延任的增修條文違憲，其目的在

於維護民主政治的正當性。 
處理憲政機關間的權限分際，是大法官維護憲政秩序的另一

個議題。不論是中央機關之間的爭議，或中央與地方的紛爭，大

法官的解釋，都適時發揮定分止爭的功能；其中諸如副總統兼任

行政院院長與憲法本旨未盡相符（釋字第 419 號）；行政院停建

核四廠，應向立法院報告並備質詢（釋字第 520 號）；立法院遲

未行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違憲（釋字第 632 號）；凍省之後，

臺灣省雖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惟在其權限範圍內，仍

具有公法人資格（釋字第 467 號）；地方政府官員除法律明定之

外，得自行決定是否受邀到立法院說明，立法院不得因地方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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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會備詢，而擱置或刪減預算（釋字第 498 號）等解釋，在民

主憲政的發展過程中，都具有重要的意義。 
參、保障人權 

大法官釋憲功能最為核心的部分，在於保障人民的基本權利

，使憲法真正成為「人民權利之保障書」。有關人身自由、平等

權及訴訟權的解釋，均可說明此點。 
一、人身自由的確保 

依照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經司法

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不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

，不得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時，其逮捕拘禁

機關，至遲必須在 24 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的人移送法院審問。 
（一）警察機關的拘留、移送管訓及臨檢 

1、拘留 
憲法的規定如此詳密，但頒布於行憲前（民國三十二年）的

違警罰法，卻規定警察機關不經法院審問，得對人民裁決 7 日以

下的拘留，加重時，可達 14 天。此外並可裁處 16 小時以下的罰

役，或「送交相當處所，施以矯正或令其學習生活技能」。這些

規定在行憲後繼續沿用，首先引發監察院的質疑；後來有人民因

被警察機關以「素行不端，……有再犯之虞」為由，逕依違警罰

法規定，裁決移送綠島執行矯正處分，乃聲請大法官解釋
3
。大

法官明確宣告，由警察機關裁決拘留、罰役及矯正等處罰，「係

關於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處罰，應迅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

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釋字第 166 號、第 251 號）。

民國八十年六月社會秩序維護法完成立法，違警罰法也同時廢止。 
2、移送管訓 

警察機關根據民國七十四年七月制定公布的「動員戡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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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肅流氓條例」（後改為「檢肅流氓條例」），得逕行強制人民

到案，並採用秘密證人制度，對於所謂「欺壓善良」、「品行惡

劣」或「遊蕩無賴」的人，認定為流氓移送管訓，時間可長達 3
年，而被移送的人不得要求與秘密證人對質詰問。 

採行這些措施，原係為維護治安的目的，但是否合憲，卻引

起質疑。民國八十二年間，有人民因非法持有改造手槍及子彈，

被警察機關依檢肅流氓條例認定為情節重大之流氓，經法院裁定

移送管訓，乃聲請大法官解釋
4
。釋字第 384 號解釋宣告，未經司

法程序，逕行強制人民到案及秘密證人制度等規定違憲。大法官

後來又作成釋字第 523 號及第 636 號解釋，適用正當法律程序及

法律明確性等原則，宣告該條例相關條文違憲。大法官衡酌維護

治安的需求及受理聲請釋憲範圍的限制，僅宣告部分條文違憲，

但主管機關經整體考量後，決定廢止檢肅流氓條例，九十八年一

月並經立法院決議通過。 
3、臨檢 

為維護治安，警察也在特定的處所和路段實施臨檢。但臨檢

的時機和方式，是否毫無限制？路上的行人或公園運動的民眾，

是否應隨時準備接受臨檢？ 
民國八十七年一月十五日晚間九時許，有警察在士林重陽橋

路段進行臨檢。警察看到一個中年男子獨自在路上行走，要求他

出示身分證件，不料這名男子卻說：「走路不用帶身分證！」，

警察出手盤查他的衣褲，竟遭到辱罵。警察以刑法第 140 條「於

公務員依法執行職務時當場侮辱罪」將他移送法辦，經起訴後，

法院判處拘役 20 日確定。他認為這種臨檢盤查的規定，違反憲法

人身自由的保障，聲請大法官解釋
5
。 

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指出，實施臨檢的手段，如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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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檢、取締或盤查等，不管名稱如何，都影響人民的行動自由、

財產權及隱私權。在沒有犯罪嫌疑的情況下，警察不能只為維持

公共秩序或防止危害發生的理由，不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

實施臨檢。同時，臨檢應遵守法治國家關於警察執勤的原則，在

何種情況下才能實施臨檢（要件）、如何進行臨檢（程序），以

及人民對於違法臨檢行為如何提出申訴等，都應以法律作合理明

確的規定，才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的意旨。大法官並就執

行臨檢的對象、時間、地點及方式等必須遵循的原則，詳細說明

，指示警察勤務條例有關臨檢的規定應予修正。民國九十二年十

二月一日，警察職權行使法取代警察勤務條例，使臨檢制度及人

權保障向前邁一大步。 
（二）羈押權的行使 

依民國十七年制定公布的刑事訴訟法，檢察官在犯罪偵查中

，得不經法院許可羈押被告。民國七十八年間，有一位流亡海外

的人士，企圖偷渡入境，被港警所逮捕。經檢察官訊問後，諭令

羈押。他向法院聲請提審，卻遭駁回，因而向大法官聲請解釋
6
。 

大法官釋字第 392 號解釋指明，依憲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只有具有審判權的獨任法官或合議法院，依法定程序，

才能對人民審問處罰；法院以外的逮捕拘禁機關，對於因犯罪嫌

疑被逮捕拘禁的人民，最遲應在 24 小時內移送法院審問。因此，

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官羈押被告的規定，與憲法第 8 條第 2 項意

旨不符。刑事訴訟法於民國八十六年十二月配合修正，明定羈押

人民，必須獲得法院的許可。 
（三）少年的收容與感化教育 

人身自由的保障，最近更延伸到少年的收容和感化教育的措

施上。 



 7

有一個國中生，父母離異，與父親同住，父親卻經常酗酒，

並動輒打罵。少年習慣性曠課，流連網咖等場所。校方為避免其

他同學受到影響，就把他移送少年法院處理
7
。 

依少年事件處理法規定，「經常逃學或逃家」的少年，「依

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律之虞者」，得命收容於少年觀

護所，期間可長達 6 個月；如符合一定條件，並可施以感化教育

，期間最長可達 3 年。所謂收容，在實際執行上，就是關在類似

看守所或監獄的地方。 
大法官釋字第 664 號解釋指出，少年事件處理法有關「經常

逃學或逃家」、「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律之虞者」

等規定，「有涵蓋過廣與不明確之嫌，應速檢討改進」；而少年

「如須予以適當之輔導教育，交付安置於適當之福利或教養機構

，使其享有一般之學習及家庭環境，即能達成保護經常逃學或逃

家少年學習或社會化之目的」；因此收容等限制虞犯少年人身自

由部分，不符比例原則，亦「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少年人格權

，國家應以其最佳利益採取必要保護措施，使其身心健全發展之

意旨有違」。這是大法官就少年人權所做的第一號解釋，可謂別

具意義。惟有關少年保護措施的執行，尚須政府與民間共同努力。 
二、平等權的彰顯 

憲法第 7 條明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女、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律上一律平等」，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進一步規定，「國家應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保障婦女之人身

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之實質平等」。這是憲法有

關平等權的基本規定。 
（一）親權的行使 

民國十九年制定公布的民法第 1089 條規定，父母對於未成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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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親權的行使，意思不一致時，由父行使之。大法官釋字第

365 號解釋認為，「這項行憲前頒行的規定，有其傳統文化習俗及

當時社會環境之原因。惟……其適用之結果，若父母雙方……形

成爭執時，未能兼顧母之立場，而授予父最後決定權，自與男女

平等原則相違，亦與當前婦女於家庭生活中實際享有之地位並不

相稱」。民國八十五年九月，民法第 1089 條修正，刪除父權優先

的規定，父母意思不一致時，「得請求法院依子女之最佳利益酌

定之」。 
（二）住所的決定 

類似的例子，還有民法第 1002 條「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的

規定。大法官釋字第 452 號解釋宣示，本條規定，使夫可單方決

定夫妻之共同住所，「未能兼顧他方選擇住所之權利」，違反平

等原則。民法於八十七年六月修正，明定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

協議決定，協議不成時，得聲請法院判定。 
此外，大法官釋字第 410 號解釋，則提示相關機關檢討修正

民法親屬編的規定，以促進夫妻財產的平等。 
（三）性交易的處罰 

有關兩性平等的問題，大法官最近還針對社會秩序維護法做

出解釋。該法第 80 條規定，「意圖得利與人姦、宿者」，處 3 日

以下拘留或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這就是一般所說的「罰娼不

罰嫖」。 
有兩位法官因審理性交易的案件，發現警方取締的對象都是

中高齡的婦女，每次僅賺取數百元報酬，卻要受罰，而交易的另

一方卻可免罰，認為違反平等原則，聲請大法官解釋
8
。 

大法官釋字第 666 號解釋指出，「性交易行為如何管制及應

否處罰」，固屬於立法裁量的範圍，但「性交易乃由意圖得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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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與支付對價之相對人共同完成」，系爭規定「僅處罰意圖得

利之一方，而不處罰支付對價之相對人，並以主觀上有無意圖得

利作為是否處罰之標準」，欠缺差別待遇的合理基礎；「再者，

系爭規定既不認性交易中支付對價之一方有可非難，卻處罰性交

易圖利之一方，鑑諸性交易圖利之一方多為女性之現況，此無異

幾僅針對參與性交易之女性而為管制處罰，尤以部分迫於社會經

濟弱勢而從事性交易之女性，往往因系爭規定受處罰，致其業已

窘困之處境更為不利」，大法官因而宣告該項規定與憲法第 7 條

之平等原則有違。 
大法官的解釋並未宣示應「娼嫖皆罰」或「娼嫖皆不罰」，

此一政策屬於立法裁量的範圍。至於性產業是否開放？要不要設

立專區？則由行政及立法機關決定。 
三、訴訟權的實現 

實體法之外，大法官有關訴訟權的解釋，對人民基本權利的

保障，更有強化的作用。 
（一）特別權力關係 

憲法第 16 條明文保障人民的訴訟權；然而依國家與公務員之

間屬於特別權力關係的理論，國家對公務員的處分，公務員即便

不服，也不能向法院提起訴訟。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或看守所對

在押被告的處罰，也是如此。公務員及其他受到特別權力關係制

約的人，因而比一般人民受到更多的限制。 
民國七十年代開始，大法官逐漸限縮特別權力關係的適用範

圍。首先是允許公務員就特定事項，對行政機關的處分提起行政

爭訟，包括請領退休金、福利互助金等（釋字第 187 號、第 201
號、第 266 號、第 312 號）、免職（釋字第 243 號）及重大懲戒

（釋字第 298 號）等處分；其次是學校對學生的退學或類似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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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382 號），及大學否決教師升等的申請（釋字第 462 號

）等，也可以向法院提請救濟。 
去年十二月，大法官更針對看守所受羈押人的訴訟權做出解

釋。依羈押法第 6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14 條規定，對於看守所的處

分，在押被告即使不服，也不能向法院申訴。大法官釋字第 653
號解釋宣示：「受羈押被告如認執行羈押機關對其所為之不利決

定，逾越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範圍，不法侵

害其憲法所保障之權利者，自應許其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二）被告防禦權 

今年一月，大法官進一步宣示，依羈押法第 23 條及第 28 條

規定，律師接見受羈押被告時，不問是否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

押所秩序之必要，看守所均予以監聽、錄音，而且「監聽、錄音

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

證據」，妨害被告防禦權的行使，牴觸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的

規定；「惟為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於受羈押被告與其辯護人接

見時，如僅予以監看而不與聞」，則為憲法之所許（釋字第 654
號）。這些解釋，在維持羈押目的之時，兼顧受羈押被告的訴訟

權。而羈押法上開規定，亦經立法院於今年五月依解釋意旨修正。 
肆、憲法的守護者 

過去數十年來，大法官在言論自由、大學自治、集會遊行、

工作權及財產權等諸多議題，都有許多重要的解釋，限於時間，

無法一一說明。大法官藉由釋憲制度，維護憲政秩序，保障人權

，並在社會轉型變遷中，整合共識，實現男女平等、扶助弱勢等

憲法價值，因而常有人以憲法的守護者相期許。 
維護憲法固屬大法官責無旁貸的任務，但並非大法官專屬的

責任；而且要能達成目的，還須國家機關及人民的鼎力支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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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制憲先賢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在 1778
年寫道，三權之中，相對於行政與立法部門，司法權最為弱勢，

既不能調動軍隊，亦無力支配國家預算；且基於不告不理原則，

法院不能主動做出裁判；而依據聲請所做的判決，更須仰賴政府

其他部門的配合，才能貫徹執行
9
，這是司法的本質，美國如此

，我國亦然
10
。 

大法官在解釋憲法的歷程中，也曾遭遇波折。民國四十九年

八月公布的釋字第 86 號解釋宣示，依憲法意旨，高等法院及地方

法院應從當時的司法行政部改隸至司法院。但此項審檢分隸的要

求，一直到民國六十九年七月一日才實現。 
有關違警罰法的解釋，亦有類似的情形。民國六十九年十一

月釋字第 166 號解釋宣示，違警罰法賦予警察機關裁決拘留、罰

役的規定違憲，指示「應迅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但修法

遲未完成，大法官乃於七十九年一月以釋字第 251 號解釋，再度

宣告相關條文違憲並至遲應於八十年七月一日失其效力。社會秩

序維護法終於在八十年六月二十九日制定公布，取代違警罰法。 
執行遲延之外，有時尚有更為強烈的反應。民國四十六年五

月，司法院發布釋字第 76 號解釋宣示：「就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

之性質而言，應認國民大會、立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

家之國會」。立法院反應強烈，次年更主動制定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法，規定解釋憲法「以憲法條文有規定者為限」，且須有大法

官總額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人數四分之三同意，才能作成解

釋。這樣的規定，大幅萎縮釋憲功能
11
。 

民國八十九年三月釋字第 499 號解釋宣示國大延任案無效之

後，國民大會於同年四月修正憲法增修條文，將大法官任期從九

年改為八年，並不得連任；同時明定非由法官轉任的大法官，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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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適用憲法第 81 條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的規定
12
。 

權力分立是憲法的基本設計，許多聲請案件都是因不同機關

之間的權限爭議所引起，大法官的解釋自難以令各方皆感滿意。

有人以不同的觀點檢驗大法官的解釋，無可厚非。但維護憲法是

所有憲政機關的共同責任。總統、副總統、機關首長、立法委員

、考試委員、監察委員及各級民意代表等，在宣誓就職的誓詞中

，都有遵守憲法的承諾。而尊重司法，依循憲法機制解決爭議，

是社會成本最小的方式，也是遵守憲法的表現，更可增益法治的

健全發展。美國行憲二百多年來，不乏相關先例，布希和高爾之

間的大選爭議，是大家熟悉的例子。 
2000 年 11 月 7 日（投票日）晚間，美國各州開票結果，高爾

贏得 267 張選舉人票，布希則有 246 張；尚未完成開票的佛羅里

達州有 25 張選舉人票，成為雙方勝負的關鍵。佛州選務機關初步

公布的結果，布希只領先 1,784 票，占佛州總投票數不到萬分之 3。 
經依規定重新計票，到 11 月 26 日，布希只領先高爾 537 票

，而且還有許多選票尚未完成驗票工作。佛州最高法院裁決繼續

計票，但布希上訴聯邦最高法院，要求停止計票。12 月 12 日，

聯邦最高法院判決
13
（5 票對 4 票），應停止計票。布希自此取得

關鍵的 25 張選舉人票，當選美國總統（雖然高爾在美國公民的總

得票數比布希多出 53 萬 9,947 票）。 
聯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引發軒然大波。選民壁壘分明，學界針

鋒相對。高爾在判決次日，即 12 月 13 日發表電視談話，承認敗

選。他引用 1860 年總統落選人道格拉斯（Stephen A. Douglas, 
1813～1861），向當選人林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說

的話：「國家之愛應超越黨派之情。我支持您，總統先生，願神

保佑您」（“Partisan feeling must yield to patriotism. I am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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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President, and God bless you.”）；他堅定的表示：「現在，聯

邦最高法院已經做出判決，雖然我極不認同，但毫無疑問的，我

接受這個判決」（“Now the U.S. Supreme Court has spoken. Let there 
be no doubt, while I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court’s decision, I 
accept it”），他並呼籲支持者放棄抗爭

14
。 

高爾的談話，不但使一場醞釀中的風暴消失於無形，而且更

為美國法治的深化，增添許多助力。 
在我國，整體而言，政府機關及朝野人士，對大法官的解釋

，一直都展現高度的尊重。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院長的爭議，行政

院停建核四的風波，國大延任的紛擾，以及其他諸多紛爭，在大

法官解釋之後，都能順利平息。而行政機關遇有法規被宣告違憲

時，也能依據大法官的解釋意旨，積極修法，或採行具體因應措

施。這樣的尊重，使釋憲制度的功能得以發揮，也讓憲政精神得

以生根滋長。 
伍、彌足珍貴的資產 

經過一甲子的努力，這一部烽火中誕生的憲法，逐漸深植人

心，成為名實相符的國家根本大法。國家機關依循憲法機制解決

爭議，許多人民（不論是路人甲、海外流亡人士、或在押被告）

在權利遭受公權力侵害時，也依據憲法，據理力爭。這種法治精

神的貫徹，不但讓民主憲政得以健全發展，更使人民基本權利受

到侵害時，能獲得憲法的保障。這是彌足珍貴的資產，值得大家

珍惜，並且發揚光大。 
司法院凜於責任重大，自當惕勵奮進，發揮釋憲功能，善盡

守護憲法之責。相關機關亦應攜手合作，齊心維護憲法，並投入

適當的資源，強化憲政教育，使人人瞭解憲法、遵守憲法，共同

為可長可久的民主憲政，奠定堅實的基礎。經由這樣的努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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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憲法做為「國家之構成法，人民權利之保障書」的功能，

必能百尺竿頭，更進一步，中山先生當年制憲的宏願，得以開花

結果，而我們慶祝建國百年，也將格外具有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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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國三十五年十二月二十五日，制憲國大代表齊聚一堂。受推舉向

大會報告「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二讀修正案」的胡適代表完成報告後，

主席于右任代表宣告將草案提付裁決。在場代表 1,485 人一致通過，

順利完成三讀。三十六年一月一日憲法公布，同年十二月二十五日施

行。至今施行屆滿六十二年。 
2 引自中山先生為吳宗慈著「中華民國憲法史前編」所寫的序文（民國

九年八月），收錄於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九冊（近代中國出版

社，1989 年 11 月初版），頁 600。 
3 見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七十六年度提抗字第一號刑事裁定、臺灣

臺東地方法院七十六年度提字第一號刑事裁定。 
4 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八十三年度上易字第九六二號刑事判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二年度訴字第二八九六號刑事判決、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治安法庭八十二年感裁字第七七號刑事裁定。 
5 見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年度上易字第八八號刑事判決。 
6見臺灣高等法院七十八年度提字第三號刑事裁定；釋字第 392 號解釋

聲請人許○○聲請書。 
7 見臺灣高雄少年法院法官聲請書所附該院九十七年虞調字第四十二

號少年保護事件調查審理卷宗。 
8 見臺灣宜蘭地方法院宜蘭簡易庭法官聲請書、臺灣宜蘭地方法院羅

東簡易庭法官聲請書。 
9The Federalist No. 78, at 465-466 (Alexander Hamilton) (Clinton Rossiter 
ed. 1961). 
101973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作成「羅伊對韋德」案判決（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由布雷克蒙（Harry A. Blackmun, 1908~1999）大法

官主稿，宣告德州禁止墮胎的法律違憲。判決公布後，引起各方激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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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反對的人總共寄給布雷克蒙大法官六萬封信，罵他是殺人犯，

是種族大屠殺的代言人。那段時間，他在外面演講，必須出動警察維

持秩序。 
更極端的例子還有「小岩城事件」。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1954 年

公布「布朗案」的判決（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S. 
483 (1954)），宣告公立學校實施黑白種族隔離的措施，違反憲法平等

保護的規定，引發南方各州的反彈。1957 年，阿肯色州（Arkansas）
州長福布斯（Orville Faubus, 1910～1994）強力阻止 9 位黑人學生進入

小岩城（Little Rock）白人高中上學，結果發生激烈衝突。當時的美國

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雖不贊同布朗案判決

，但為維護憲法尊嚴，毅然派遣陸軍空降師連夜開赴小岩城，護衛黑

人學生上學，並駐留當地配合執行法院命令，參見 Henry J. Abraham 
& Barbara A. Perry, Freedom and the Court: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7th ed. 1998), at 354；Lucas A Powe, Jr., The 
Warren Court and American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t 
157-161. 
11 民國八十二年二月三日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公布，將大法

官解釋憲法的門檻降為「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

席人三分之二同意」。相關討論，見法治斌，與大法官共治，難嗎？

載於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正典出版文化，2003 年 5 月），頁 165～
166。 
12 見法治斌，前註文，頁 165。 
13Bush v. Gore, 531 U.S. 98 (2000). 
14 國內相關討論，見陳文政，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五

南出版，2006 年 11 月初版），第四章，頁 178～179。 




